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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李学勤，2016：103）。整理者对其进行了精当的考释，笔者在研读中发现对简一和简二的

解释有可商之处，草成一札，以就正于方家。 

一、简文整理的几点疑问 

简文云：奠（郑）武公 （卒），既 （肂），武夫人 （规）乳 （孺子），曰：“昔 （吾）

先君，女（如）邦 （将）又（有）大事， （必）再三进夫 （大夫）而与之 （偕） （图）。

既 （得） （图）乃为之毁， （图）所臤（贤）者 （焉） （申）之以龟 （筮）。古（故）

君与夫 （大夫） （宴） （焉），不相得 （恶）。”（李学勤，2016：104） 

上引简文有如下三点值得商榷： 

第一，整理者引杨树达《词诠》释“乃”为“却”，训“毁”为“败”，认为“既 （得）

（图）乃为之毁”“句义为谋划实施却失败”（李学勤，2016：106）。 

“为之毁”的“为”若是动词，那么“毁”则应是名词，与《左传·隐公元年》“公语之故，

且告之悔”的“语之故”“告之悔”结构相同，当为双宾语句。整理者解释为失败，则是以“毁”

为自动词，殊为不当。 

若“毁”为动词，则“为”应是介词，与《左传·隐公元年》“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左

传·隐公六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的“为之请制”“为之请籴于宋”结构大致

相同，都是“介宾结构+动词（动词性短语）”，那么“为之毁”的“为”就不当解释为动词“实施”。 

若“既 （得） （图）乃为之毁”意为“谋划实施却失败”，则当断句为“既 （得）

（图），乃为之，毁”，但中间有一转折副词“乃”，却又句义不畅。 

第二，整理者据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训“所”为“其”（李学勤，2016：106）。那么“

（图）”为动词，后有主谓短语“所臤（贤）者 （焉） （申）之以龟 （筮）”做宾语。但“所

臤（贤）者 （焉） （申）之以龟 （筮）”中有“ （焉）”，殊难解释。若“ （焉）”为成

音助词或语气助词，则不应该出现在做宾语的主谓结构的主谓之间。简文“ （图）所臤（贤）

者 （焉） （申）之以龟 （筮）”当另释。 

第三，详按简文，“既 （得） （图）乃为之毁， （图）所臤（贤）者 （焉） （申）

之以龟 （筮）”与“古（故）君与夫 （大夫） （宴） （焉），不相得 （恶）”应是一个因

果复句，分句“既 （得） （图）乃为之毁， （图）所臤（贤）者 （焉） （申）之以龟

（筮）”是因，“君与夫 （大夫） （宴） （焉），不相得 （恶）”是果。 

据上，我们以为上引简文中的“既 （得） （图）乃为之毁， （图）所臤（贤）者 （焉）

（申）之以龟 （筮）”当另有句读，另有解释。 

二、对简文的几点重新解释 

（一）新的句读 

我们以为“既 （得） （图）乃为之毁， （图）所臤（贤）者 （焉） （申）之以龟

（筮）”的句读应是：“既 （得） （图），乃为之。毁 （图）所臤（贤）者， （焉）

（申）之以龟 （筮）。” 

“既 （得） （图），乃为之”与上文“昔 （吾）先君，女（如）邦 （将）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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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比）再三进夫 （大夫）而与之 （偕） （图）”是一个句群。“毁 （图）所臤（贤）

者， （焉） （申）之以龟 （筮）”与下文“古（故）君与夫 （大夫） （宴） （焉），不

相得 （恶）”形成一个因果复句。 

（二）“毁”读作“既” 

“毁”，《广韵》许委切，晓纽纸韵，上古音晓母微部，“既”《广韵》居豙切，见纽未韵，上

古音见母微部，见晓旁纽，同为微部叠韵，语音上自可相通。 

虽然《郑武夫人规孺子》中曾用“既”字，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均有同一文本中同一词

用不同字的现象。如： 

（1）《系年》：“立悳（戴）公申，公子启方奔齐。 （戴）公卒，齐桓公会诸侯以城楚丘。”  

（李学勤，2011：144） 

（2）《系年》：“秦焉始與晋执 ，与（與）楚为好。” （李学勤，2011：155） 

（3）《诗经·大雅·抑》：“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4）《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旱既大甚，散无友纪。” 

“悳（戴）公”与 “ （戴）公”为同一人，用字不同；“与”和“与”也为同一词而用字

不同；“训”“顺”，“有”“友”均为同词异字。 

（三）“所”读为“于（乎）” 

依《说文解字》，“所”从木户声，《广韵》疎举切，生纽语韵，上古音心母鱼部。介词“于”

“乎”本异字同词，与“於”也属异字同词。“于”《广韵》羽俱切，云纽虞韵，上古音匣母鱼部，

“乎”《广韵》户吴切，匣纽模韵，上古音匣母鱼部。“所”“于（乎）”同为鱼部字叠韵，心母与

晓母、匣母相通者至多，不烦列举（黄焯，1983：121-122，127，145）。且“户”为“所”字声

符，“户”《广韵》侯古切，匣纽姥韵，上古音匣母鱼部，心母的“所”自可与匣母字相通。且上

古象声词“所所”即“许许”。《说文解字·斤部》：“所，伐木声也……《诗》曰：‘伐木所所’。”

今本《诗经·小雅·伐木》作“伐木许许”。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许》：“按‘所’与‘许’

古音同，故《毛诗》作‘伐木许许’。运斤伐木有声谓之‘所’，持杵捣粟人有声谓之‘许’。字音

同，故义亦相近矣。”（杨树达，2007：37）“许许”之“许”，《集韵》火五切，晓纽姥韵，上古音

晓母鱼部，与心母鱼部的“所”相通。 

“所”读为“于（乎）”不仅在语音上有其合理性，在语法意义上也有其合理性。作为虚词，

“所”与“于（乎）”“於”有一定的平行性，具有不少相同的语法意义，例如： 

1.表示承接，相当于连词“而” 

（5）所  汉王充《论衡·说日》：“《易》曰：‘日月星辰丽乎天，百果草木丽于土。’丽者， 

附也，附天所行。”（裴学海，1954：788-789） 

（6）于（乎）  汉东方朔《七谏·哀命》：“从水蛟而为徒兮，与神龙乎休息。”《楚辞·远 

游篇》：“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寞乎无人。”（裴学海，1954：289-290）  

（7）於  《老子》：“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韩诗外传》卷四：“汝淮以为险，江汉 

以为池，缘之以方城 ，限之以邓林，然秦师至於鄢郢举，若振槁然。” 

2.助词，相当于“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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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  《史记·六国年表》：“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 

（9）于（乎）  《逸周书·度邑》：“日夜劳来，定我于西土。”（裴学海，1954：48） 

（10）於  《左传·昭公四年》：“亡於不暇，又何能济？”《韩非子·六反》：“亲以厚爱， 

关子於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求民之死力，而令行。”（裴学海，1954：59-60） 

3.相当于“其” 

（11）所  《庄子·渔父》：“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 

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裴学海，1954：787-788） 

（12）于（乎）  《孟子·滕文公下》：“取其残而已矣……则取于残。”《文子·符言》：“中 

心其恬，不累于德。”（裴学海，1954：47） 

（13）於  《淮南子·原道》：“已雕已琢，还反於璞。”《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作：“既雕 

既琢，还归其璞。”（裴学海，1954：55-57） 

“所”“于（乎）”“於”在上述三种语法意义上完全相同语音相近或相同，我们很难说不是同

一个词。那么，读“所”为“于（乎）”自无不可。 

“ （图）所臤（贤）者”的“所”读为“于（乎）”，则是表示对象。文献中也有类似用例。 

《全后汉文·卷三十三·刘毅〈上书请着太后注纪〉》：“政非惠和，不图于心；制非旧典，不

访于朝。”此为互文，自我内心谋划，又与朝臣谋划商议。 

谋划义动词由“于（于）”引出对象的文献用例甚多，如： 

（14）《礼记·曲礼上》：“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 

（15）《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楚子使薳子冯为令尹，访于申叔豫。” 

（16）《国语·晋语四》：“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 

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 

（四） （焉），乃也 

（17）《礼记·祭法》：“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 

（18）《墨子·兼爱上》：“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 

自起，则不能治。” 

我们对简文中的几个字词进行了解释后，我们再来看看简文的大意。简文是说郑武公去世后，

假葬之时，郑武公夫人规诫孺子（即后来的庄公）说：往昔我们的先君，如果国家将有大事，一

定会多次召见大夫们，和他们一起商议谋划大事。已经得到了好的谋划，就予以施行。和贤者（即

大夫）谋划后，乃用龟筮来予以申明，因而国君和大夫之间和乐相得，不会相互构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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